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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

 

「為增加基層收入而推行的釋放家庭勞動力的措施」 

- 透過改善兒童照顧服務協助有子女的基層家庭釋放家庭勞動力 

 

(向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意見 28/4/2015) 

 

 

甲. 前言 

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5 年 4 月 28 日就「為增加基層收入而推行的釋放

家庭勞動力的措施」與團體會晤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(社聯)欲藉此機會就協助有

子女的基層家庭釋放家庭勞動力，提出相關政策和措施的意見。 

 

乙. 討論 

1) 在職貧窮家庭處於增加收入與育兒責任之兩難困境 

在 2013 年，本港有 14 萬個沒有領取綜援的在職貧窮住戶，佔全港約 30 萬個

沒有領取綜援的貧窮住戶 47%。 

 

我們發現這些住戶雖然生活負擔沉重，但就業成員較少，大部分只有 1 名在職

成員。根據 2011 年人口普查的數字，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明顯

較低，只有 34.9%
1，顯示婦女未能參與就業。究其原因，相信與其幼兒照顧

的需要有關。這些住戶的平均兒童人數有 1.2 人，意味著不少住戶有最少 1 名

兒童需要照顧2。因此，在兼顧工作及育兒需要上，她們往往面對困難(例如是

否應該放棄工作在家全職照顧子女？)。 

 

2) 兒童照顧上的貧富差距 

就現時基層家庭如何平衡工作及兒童照顧的需要，社聯於 2014 年進行了「香

港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照顧服務研究」3，其中委託了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在

2014 年 6 月至 8 月進行一項「本港父母對兒童照顧服務的意見調查」，成功訪

問了 941 位有最少一名 12 歲或以下子女的家長，調查結果指出： 

 

- 貧窮住戶中，超過 8 成 (81.2%)家庭的主要照顧者是母親；但在高收入組

別中，外籍家庭傭工是主要的照顧者 (42.4%)，其次才是母親(36.0%)； 

 

- 貧窮住戶中，超過一半 (53%)並沒有其他照顧者安排；高收入住戶中，只

有 24.5%沒有其他照顧者安排。 

 

3) 兒童照顧服務不足 

有意欲外出工作但家中又缺乏其他照顧者的基層家長，極需要兒童照顧服務的

支援。但現時服務十分不足，地點、名額、收費水平、資助模式及配套不一，

未能滿足基層家庭的需要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在 2011 年，住戶內有與父或母同住的 0-12 歲兒童的住戶成員的低收入住戶中女性的勞動人口參  

  與率較高收入組別 63.9%為低，只有 34.9%。 
2
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(2014)《2013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》，第 42-43 頁 

3
 研究簡報可於社聯網頁下載：http://www.poverty.org.hk/childcare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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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1 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名額嚴重短缺 

2011 年全港有超過 15 萬名 0-2 歲的兒童，但服務名額卻只有 676 個；另

外，18 區中並非每區均提供服務(如觀塘、黃大仙及西貢區均沒有服務提

供；一些地區的服務使用率更已達 100%，不過，在過去一直沒有按需要

提升服務額。至 2015 年 1 月政府提出將年沙田增加一所資助獨立幼兒中

心，於 2017-18 方能開始提供多 100 個名額的服務。 

 

 3.2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服務及資助不足 

不少雙職或長工時的基層家長有需要安排子女入讀非牟利的「長全日制」

(服務時間為 8 時至 6 時，亦有提供延長時間服務) 的幼兒學校/幼稚園暨

幼兒中心，但學額不足而且分佈不均。同時由於學劵未能支付全部學費，

家長需要申請「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」 (「學費減免計劃」)

以申請資助填補學劵不足以支付的學費餘額。但不少家長反映「學費減

免計劃」中的可獲資助的入息上限低，有全職或雙職的基層家庭，難以

獲得足夠資助使用服務。 

 

3.3  其他服務縫隙 

 在小學的課餘託管服務方面，需要更好的銜接(包括有服務可配合全職父

 母需要及接送安排等)；在「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」方面(照顧 9 歲以 

 下兒童)，由於正規的服務不足，「社區保姆」服務正變相填埔社區兒童 

 照顧服務的縫隙，但計劃欠缺足夠誘因令義工保姆提供穩定的服務，支 

 援區內家庭的突發及其他需要。 

 

4)  服務不足與欠缺長遠規劃有關 

 

 社聯的研究發現，服務不足的情況與服務長期欠規劃有莫大的關係。相關的

 規劃的問題包括： 

 

 政策理念和定位，疏理正規服務和非正規服務的佈局，訂定家庭、社區、

公共服務的角色和功能； 

 服務規劃標準； 

 服務質素標準、人力配置、空間設施發展與規劃； 

 服務資助制度（包括對基層家庭的資助水平及準則）；及 

 政策和執行部門的分工與協調等。 

 

 

丙. 建議 

就如何協助基層家庭同時兼顧工作與兒童照顧及發展，建議如下： 

 

1) 就政府即將展開的「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」顧問研究應納入不同持份者

的意見，並應全面處理各項長遠規劃的問題 

研究需要檢視現時學前教育及兒童照顧的理念及定位，既以兒童發展為核心目

標，亦可探討如何透過不同政策和服務提供支援和誘因，讓家庭有更多選擇，

從而平衡幼兒照顧與勞動力不足的整體社會發展需要。社聯認為顧問研究首要

是納入不同持份者的意見，廣納意見和建議。同時，全面處理包括以下各方面

的政策和規劃問題： 

http://www.wfsfaa.gov.hk/sfo/tc/schemes/kinder.htm
http://www.wfsfaa.gov.hk/sfo/tc/schemes/kinder.htm
http://www.wfsfaa.gov.hk/sfo/tc/schemes/kinder.htm
http://www.wfsfaa.gov.hk/sfo/tc/schemes/kinder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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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檢視和訂定不同服務的規劃和質素標準，例如在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

中加入兒童照顧服務的規劃標準； 

- 檢視正規與非正規服務的定位和不同政策部門推行服務間的協調； 

- 訂定不同服務所需的專業訓練水平、人力配置、設施及空間等； 

- 提供相應的資助制度，並檢視不同兒童照顧政策和服務對協助基層家庭的

影響，包括其鼓勵就業的功能。 

 

2) 增加有殷切需求的兒童照顧服務，並盡快填補服務縫隙 

 在一些沒有資助的獨立幼兒中心(例如觀塘、黃大仙、東涌)的地區增設

服務； 

 增加 2 至 6 歲的長全日制幼兒學校的名額； 

 研究在普通幼稚園開設專業幼兒服務或相關的服務至下午 6-8 時； 

 協調現時不同的課後託管計劃，亦考慮為在職父母提供合適(如時間合適)

的服務； 

 改善現時的「社區保姆」計劃，例如增加擔當保姆的誘因，由政府補貼

津貼額以增加保母數目，並為保母提供系統性專業訓練等。 

 

 

2015 年 4 月 28 日 

 




